
沁源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征收事项流程图
(对造成公路路面损坏､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、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赔偿)

承办机构：交通局综合服务室（立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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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局综合服务室（执行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7839182
监督电话：0355-78391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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